





闽建协[2017]24号

关于举办新形势下建筑业企业
全流程财税操作实务讲座的通知

各设区市(平潭综合实验区)建筑(行）业协会，本会有关分会及会员企业：
    为深入学习 “营改增”实施以来的有关政策，提高建筑业企业的全流程财税收实务操作能力，我会与中税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定于6月27日在福州市举办“新形势下建筑业企业全流程财税操作实务讲座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建筑业“营改增”若干疑难问题处理
1、各种经营模式涉税风险应对；2、增值税体系下施工组织机构设置；3、“甲供工程”的增值税博弈；4、建筑业增值税纳税义务时间的确定；5、跨县（市）提供建筑服务如何缴纳增值税？6、建筑业异地预缴税款管理；7、建筑业混合销售与兼营的情况；8、建筑业设备出租业务增值税处理；9、建筑施工劳务的模式调整与增值税应对；10、采购苗木等农产品等进项税额难题；11、建筑业货物销售增值税涉税处理；12、境外施工项目的税务处理。
（二）建筑施工企业增值税会计核算处理
1、建筑业增值税会计科目及专栏设置；2、建筑业具体业务的会计账务处理；3、建筑业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列示。
（三）建筑施工企业增值税发票管理
1、对外开具发票；2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。
（四）建筑施工企业增值税合同管控
1、销项端合同（施工总承包、分包合同等）的修订要点；2、进项端合同（材料设备采购合同、分包合同等）的修订要点；3、三流不一致的风险在合同中如何规避？
二、参会对象
建筑业企业负责人，财务部门、项目部财务负责人及相关财税人员。
三、主、承办单位
主办单位：福建省建筑业协会、中税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
承办单位：中税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、中税网天运（福建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四、授课讲师：赵小刚
高级会计师、注册会计师、注册税务师；注册税务师协会特聘师资、财政厅会计继续教育中心特聘师资。
五、时间、地点及费用
1、时间：2017年6月27日(周二 )   9：00 — 16：30 
2、地点：福州市丽景假日大酒店（福州市晋安区福飞南路199号）；从火车站乘28、68、183（火车站南广场），159（火车站北广场）路公交车在湖前站下;会场设在十五楼。
3、会务费用：
    会务费：880元/人（限省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，含培训、教材、午餐、茶歇等），住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 
    六、其他
1、本次讲座由会员企业自愿参加，请各设区市建筑（行）业协会、本会有关分会协助通知相关会员企业，并于6月23日前将参会回执传真至省建筑业协会秘书处;
2、联系人及电话
 联系人：成军、张莉
 联系电话：0591-87738526、87732796、87732879（传真）
 邮 箱：2787404593@qq.c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2017年6月12日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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